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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转让其参股公司 3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权转让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股权转让的预计收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数据，最终数额将以经审计后财

务报告为准。 

 

经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美药业”或“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市莱美医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莱美医药”）拟与西藏海默尼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默尼”）、重

庆思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亚医药”）、自然人蓝健华签署《股权转让合

同》，莱美医药和海默尼作为共同转让方拟将其各自持有的重庆莱美广亚医药

有限公司合计100%的股权以不超过人民币7,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思亚医药，其

中，莱美医药持有的广亚医药30%股权转让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160万元，蓝健华

作为广亚医药的实际控制人，为本次股权转让交易进行担保。本次交易完成后，

莱美医药将不再持有广亚医药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

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 相关方的基本情况 

1、 转让方 

（一） 企业名称：重庆市莱美医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重庆市北部新区杨柳路 2 号综合研发楼 B 塔楼 14、15 层 

法定代表人：邱宇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批发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

中成药、中药饮片、生物制品、中药材、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Ⅱ类 6826 物

理治疗及康复设备 6827 中医器械 6831 医用 X 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 6864 医用卫

和敷料 6870 软件 Ⅲ类 6815 注射穿刺器械；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批发兼零售。

（以上经营范围按许可证核定的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销售：化妆品、卫生用品、

I 类医疗器械；货物进出口业务。（以上经营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

营；法律、法规、国务院规定需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主要股东情况：莱美医药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二） 企业名称：西藏海默尼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拉萨市金珠西路 158 号阳光新城 B2-2-302 

法定代表人：蓝健华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销售（凭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藏

100012 号经营）；药品销售（凭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经营许可证藏 AA8910001

号经营）；博尔腾牌乳清乳铁蛋白胶囊销售（凭卫生许可证拉卫保证字（2015）

第 540000-000012 号经营）；销售实验室设备、日用化学品、中药材；药品信息

咨询、医药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

该项目。】 

主要股东情况：自然人蓝健华持有海默尼 90%的股权，自然人李宝康持有海

默尼 10%的股权。蓝健华为海默尼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 受让方 

企业名称: 重庆思亚医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重庆市江北区北城天街 46 号 1 幢 29-1 至 29-4、29-18、29-19 



法定代表人：王海波 

注册资本：95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91500105056499154A 

经营范围：批发：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中成药、

生化药品；Ⅱ类： 6809 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6826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31

医用 X 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

料；6870 软件；6857 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Ⅱ、Ⅲ类： 6821 医用电子仪器

设备（1 除外）；6822 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1 除外）；6865 医用缝

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

设备及器具；Ⅲ类：6808 腹部外科手术器械；6823 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

6824 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30 医用 X 射线设备；6841 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

6845 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46 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6840 体外诊断试剂

（器械类）（以上经营范围按许可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保健食品（取得相关行

政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销售：日用百货、五金交电、洗涤用

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情况：重庆艾琪干细胞科技有限公司、西藏恒久投资有限公司各持

有思亚医药 50%的股权。 

实际控制人：李仕林 

重庆思亚医药有限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名称 
2014年12月31日/2014年1-12

月（经审计） 

2015年9月30日/2015年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0,989,484.59  636,559,588.53  

负债总额 499,215,052.80  533,051,433.56  

净资产 101,774,431.79  103,508,154.97  

应收款项总额 309,672,272.09  237,469,905.59  

营业收入 644,424,344.56 414,931,935.01 

营业利润 5,449,964.40 2,039,574.57 

净利润 4,632,469.74 1,733,638.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32,892.72 6,843,566.3 



3、 担保方 

自然人蓝健华（身份证号码：51022719731016XXXX），男，通过其控股公

司海默尼间接持有广亚医药 70%的股权，为广亚医药实际控制人。  

4、海默尼、思亚医药、蓝健华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 重庆莱美广亚医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园二街 147 号附 3-1、3-2 号 

法定代表人：邱宇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设立时间：2010 年 5 月 17 日 

经营范围：批发II类：6809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II、III：6864医用卫生

材料及敷科、6877介入器材、6822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1除外）、

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5医用高频仪器设备、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

合剂、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支架）、6808腹部外科手术器械、体外诊断试

剂（器械类）、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70软件，批发化学原料药及其制

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中成药、生物制品（除疫苗），中药饮

片、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销售保健食品、消毒用品。（按行政许可核定期

限从事经营） 

主要股东情况：海默尼和莱美医药分别持有广亚医药70%、30%的股权。 

本次交易前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交易前 交易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海默尼 700 70% 思亚医药 1,000 100% 

莱美医药 300 30% — — — 

合计 1,000 100% 合计 1,000 100% 

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2014年12月31日/2014年

1-12月（经审计） 

2015年10月31日/2015年

1-10月（经审计） 

资产总额 66,757,292.16 82,200,660.03 

负债总额 58,255,677.86 76,243,162.09 

净资产 8,501,614.30 5,957,497.94 

应收款项总额 54,398,026.35 73,751,665.02 

营业收入 85,724,373.22 96,921,818.64 

营业利润 -191,938.06 -2,544,116.36 

净利润 -278,051.96 -2,544,116.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753,476.14 19,036,480.30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川华信审[2015]270号）。 

公司本次拟转让的广亚医药30%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

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于本次转让时，公司并未为广亚医药提供担保或委托其理财。广亚医

药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2014年4月29日，莱美医药以3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受让自然人周进和兰凤持

有广亚医药30%的股权（其中周进转让20%，兰凤转让10%）。该项资产账目初始

价值为300万元，截至2015年11月30日期末账面价值为231.93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以下海默尼和莱美医药作为甲方、出让方，思亚医药作为乙方、受让方，蓝

健华作为丙方、担保方，广亚医药作为目标公司。 

1、转让价款合计不超过人民币7200万元。 

2、转让标的：广亚医药 100%股权，包括该股权所包含的股东权益，该股东

权益是指依附于该股权的所有的权益，包括广亚医药所拥有的全部固定和无形资

产所代表之利益。但不包括广亚医药资产负债表上除固定资产外的其他资产及全

部负债，该等资产及负债归属于海默尼和莱美医药所有或承担。 

3、定价依据：双方协商确定。 



4、支付方式及付款安排：现金支付，按股权过户、医院户头和业务转移进

度等情况分期支付。 

5、协议生效：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经莱美医药及母

公司莱美药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事项之日起生效。 

五、涉及出售股权的其他安排 

思亚医药收购完成后，广亚医药的现有人员原则上予以保留，但经思亚医药

考评/考核确认不适应者/适宜者除外。对于需要留用的员工，在思亚医药接管广

亚医药后继续执行原劳动合同。自思亚医药正式接管之日起3个月内，该员工的

离职等行为涉及的社保、补偿等事宜，属于思亚医药接管前的部分由海默尼、莱

美医药和蓝健华方负责；对于思亚医药不需要的员工，由海默尼、莱美医药和蓝

健华自行负责安置。 

六、出售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广亚医药为重庆地域性医药配送公司，与莱美医药全国性医药配送业务有一

定程度的重合，并且与公司致力于产品创新、医药制造以及医疗服务的发展方向

不符，无继续持有其股权的必要性。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出售广亚医药30%的

股权所获得的收入为2,160万元，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2.40%；所

获得的利润约为1,928万元（未扣除交易产生的相关税费），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

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207.79%。上述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

初步测算数据，最终数额将以经审计后财务报告为准。出售该项股权所得将主要

用于补充莱美医药营运资金。 

本次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经交易各方

友好协商确认交易价款。本次出售广亚医药股权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

集中精力和资源做强主业，有利于增强公司可持续性发展能力，为公司的长远发

展奠定基础。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

格为基础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确认交易价款，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发展需求，对重

庆市莱美医药有限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有积极影响，有利于集中精力和资源

做强主营业务，有利于增强公司可持续性发展能力，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为此，同意该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监事会意见 

同意莱美医药与海默尼、思亚医药、蓝健华签署《股权转让合同》，莱美医

药和海默尼作为共同转让方将其各自持有的广亚医药100%的股权以人民币7,2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思亚医药，其中，莱美医药持有的广亚医药30%股权转让价格

为2,160万元。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完成后，莱美医药将不再持有广亚医药股权。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

展战略，对莱美医药经营成果、财务状况有积极影响，有利于增强公司可持续性

发展能力，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九、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其参股公司股权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5、莱美医药与海默尼、思亚医药、蓝健华共同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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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销售（凭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藏100012号经营）；药品销售（凭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经营许可证藏AA8910001号经营）；博尔腾牌乳清乳铁蛋白胶囊销售（凭卫生许可证拉卫保证字（2015）第540000-000012号经营）；销售实验室设备、日用化学品、中药材；药品信息咨询、医药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目。】
	主要股东情况：自然人蓝健华持有海默尼90%的股权，自然人李宝康持有海默尼10%的股权。蓝健华为海默尼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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